
开封市龙亭区财政局组织区本级 2023 年度财

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

审计结果公告

2024 年第 4 号（总第 22 号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龙亭区审

计局成立审计组，自 2024 年 5 月 10 日起，对龙亭区财政局组织

区本级 2023 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，

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龙亭区财政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单位,所属事业

单位 2 个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：2023 年全区财政基本实现收支整体平衡、

运行总体平稳，基本能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财政方针、

政策和财税法规，各项预算资金管理基本符合《财政总预算会计

制度》。同时审计发现，在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管理

中，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，需要进一步纠正和改进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审计发现预算编制不科学、财政专户利息收入未及时入库等

问题。

四、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

对此次审计发现的问题，龙亭区审计局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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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龙亭区财政局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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